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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研究

◆郭　杨

(莱芜技师学院, 山东 济南２７１１００)

【摘要】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中,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归属是一个难题,若是处理不当将会导致«著作权法»受

到挑战.比较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归属优点和不足可以发现,相比于人工智能作者说仅将著作权赋予人工

智能本身,或者人工智能设计者说、操作者说将著作权赋予设计者、操作者,采用“人工智能与操作者共同享有署名权

和修改权,操作者享有除署名权和修改权以外的１１项著作权”的观点更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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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且在

全新的经济增长形势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受到全世界

的关注。 在当今我国科学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期间，想要瞄

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方向，就要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并探

寻人工智能产业的特点和动向，将重点集中在人工智能关键

算法等多重领域中，走上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产业的发展道

路，实现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一、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缘起

大数据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和行业建设等领域中已经取

得了显著应用效果，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

AI)在新技术的支撑下迅速兴起，成为推动经济创新发展的

重要技术支撑。 从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产物发展规模的

角度分析，２０１７年的经济发展总额为６９００亿美元，到了

２０２１年便已经增长到３万亿美元。 人工智能的发展规模保

持着３０％的复合增长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按照当前

发展的形势，人工智能产业经济发展规模有望在２０２５年突

破６万亿美元。 以文字、语音、图像识别为基础的人工智

能技术产生了如诗歌、音乐、图片等丰富的人工智能生成

物。 早在１９５７年，就诞生了历史上第一首完全由计算机

“作曲”的音乐作品《IlliacSuite》；２０１７年，微软“小冰”

完成世界上第一部 AI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再到现在，

网上可搜索到种类繁多的 AI作图软件，已经能够产生数量

众多、种类多样、包罗万象的人工智能生成物，AI时代已

然到来。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导致相关的法律纠纷案件数量也

在增加。 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人工智能”“著作

权”作为关键词，人工智能著作权类案件已经频频见诸报

端，综合分析此类事件，提到的重点问题包括：第一，人工

智能的法律主体适格性；第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属性；第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第四，人工智能生成物

的法律保护模式。 但在现有的著作权体系下，法学界对上

述问题热议不休，观点争议显著。 为了在《著作权法》框

架下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保护，本文着重对人工智能的著

作权归属进行研究，将在分析既有主要观点差异的基础上，

提出人工智能生成物产权分配规则。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壮大，在生活和生产领域，人

工智能的帮辅作用凸显，并且在问题处理期间所表现出来的

能力已经接近人类，甚至在部分情景下已经超过了人类。

当前在市场上，已经相继出现了大量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产

品，这些类型的产品在生产与生活领域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

用。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著作物，难以与人类写出的著作物

区分出来，部分作品的创作质量甚至超越人类，再者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生成著作物的时候具有很高的效率，能够在最短

时间内生成大量的作品，具有经济价值。 如果在实施管理

和约束的时候，没有制定出台相应的著作权保护方案，使得

大量具有经济效益的作品流向公共领域。 相关主体完成作

品的时候，付出了很多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报偿，导

致其积极性下降，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会形成阻碍。 这

种现象的出现不仅背离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初衷，也会造

成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建设与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降低我

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竞争力。 由此可见，将著作权赋予人工

智能生成物，是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要求，为产业

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水平

仍旧处于发展阶段，其作为有效辅助解决人类问题的措施，

在作业期间因为不具有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能力，所以在进

行保护的时候要强化人工干涉。

二、现有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理论评析

目前，世界上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理论学

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人工智能作者说

人工智能作者说，坚持人工智能生成物中人工智能是关

键因素，认为人工智能才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者，所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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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应该归属人工智能。 该学说认为在法律意义下，人工

智能是作者，在优化法律体系、更新法律规则的时候要将人

工智能作为主体，并为人工智能赋予法律上的独立地位。

由于人工智能在创作期间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和独创性，所以

创作期间人类可较少地干预人工智能创作。 人工智能自身

决定了作品的生成，所以应该赋予其作者身份。 人工智能

具有自主性、主动性，人工智能具有道德能力，在法律上应

具有主体资格，对应到《著作权法》，即可以成为作者。

然而，承认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对现有的法律原理

和制度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我国法律保证人

的平等和自由，人类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

利，并实现自由，所以法律能够对人的各项权益有很好的保

障，也能为实现人的自由创造条件。 人工智能无法选择对

自己的何种权利进行主张；其是人类事先设定的算法、程

式，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形成的，虽然人工智能生成物具备

一定的随机性，但是仍然无法达到意志上完全的偶然性和任

意性。 从现实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无法获得财产，遑论责

任承担能力。 而且认定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成本巨大，

对现有法律体系的兼容性和法律实务造成的影响犹未可知。

(二)人工智能程式制作者说

人工智能程式制作者说主张，程式制作者应该成为人工

智能生成物的作者并享有著作权。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前

提，仍然是在之前机器学习的过程中，作为训练者的人将数

据筛选的价值观传达给机器。 相比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

程式制作者付出的劳动更加具有创造性。 人工智能程式是

由程式制作者付出了劳动得以产生的，根据“额头出汗原

则”，只有人工智能程式制作者对生成物产生有贡献，是作

者，应享有著作权。 而且，将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程式制

作者，更能鼓励人工智能软件的迅速发展。 但是，从作品

的认定角度，根据思想、表达二分法，作者产生作品的过程

是包括拥有产生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把思想客观化的内容表

达。 人工智能程式制作者只有制作人工智能程式的思想，

而没有创作人工智能生成物内容的思想。 认定人工智能程

式制作者为作者，会导致作品的主客观不统一。 从权益分

配的角度来看，程式制作者已通过对人工智能软件的著作权

获得了经济权益。 再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分配给制

作者，虽然会鼓励制作者继续制作软件，但会阻碍其他人享

有著作权的可能。

(三)人工智能操作者说

人工智能操作者说主张人工智能的操作者为人工智能生

成物的作者。 根据英国１９８８年《版权法》规定，对计算机

软件生成物付出必要劳动的人，是作者。 由于人工智能只

是人创作的计算机辅助工具，因此，只要人对人工智能生成

物的生成过程施加了干预，不管干预程度有多大，哪怕真的

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仅仅是简单的启动人工智能，也应当将该

生成物视为操作者的创作处理。 何况人工智能软件的操作

者在使用某些软件时，对生成物内容和风格的选择起到关键

作用。 例如，操作者使用计算机绘图软件时，所得的图像

著作权应归操作者所有。 而且，将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操

作者，更符合利益平衡原则，能促进人工智能软件的发展。

然而，一方面，作为人工智能的使用者，其对人工智能

生成物的最终产生形式并无实质控制权，相比于人工智能自

身的创作行为和编程设计者的创造行为，其所付出的努力和

劳动与其能享有的收益并不构成对价。 因此，若赋予人工

智能使用者排他的著作权，这无疑会鼓励人工智能使用者

“搭便车”，不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将阻碍科学技术的

发展进步和资源投入。 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完全视为人

创作时的辅助工具是不合适的。 在生成过程中，与普通计

算机软件的完全依赖操作者相比，人工智能软件对内容的选

择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是完全由操作

者来决定。

(四)人工智能所有者设计者操作者组合说

人工智能所有者设计者操作者组合说主张，人工智能生

成物的作者是人工智能所有者、设计者和操作者的组合，即

作者为设计者与操作者，所有者与操作者，所有者、设计者

和操作者组合之一。 这是出于对著作权利益分配的现实考

量。 以三者组合为例，人工智能软件在开发前，所有者提

供技术资金支持给设计者，使设计者能够创作出人工智能软

件，人工智能操作者使用软件生产出人工智能生成物，三者

都对人工智能生成物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即人工智能生成物

构成了共同作品。 根据利益衡平原则，该学说是最有利于

人工智能发展的学说。

但是，认定共同作品，往往合作者之间在事先或创作中

有共同合作的意图。 其实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内容和风

格选择，人工智能的所有者设计者事先没有参与意识，也不

可能有。 且人工智能软件被使用时，设计者对其创作已经

完成。 即使认为设计者对使用者有默示意图，类推适用共

同作品，也会导致实际权益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法院裁量

困难。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分析

比较以上观点，人工智能作者说要实现过于超前和困

难，人工智能所有者、设计者说缺乏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

作意思，人工智能操作者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完全将著

作权赋予操作者没有尊重人工智能的有限意志。 因此，需

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作如下规则。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分配

为了解决此归属问题，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作如

下分配，人工智能与操作者共同享有署名权和修改权以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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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作品完整权，操作者享有包含上述三项权利以外的其他

１１项著作权。 原因如下：我们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有限的法

律主体地位，只享有部分权利，不承担义务。 有学者认

为，认定其法律地位会导致侵权纠纷无法解决。 事实上，

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获取不构成侵权，构成合理使用。 而

且人工智能与传统计算机辅助工具的机械性大为不同，具备

了相当的创造性，对其赋予作者地位能够见证人类文明的

发展。

人工智能生成物为人工智能与操作者的合作作品。 合

作作品的构成要件有：(１)合作者有参与创作的意图；(２)合

作者有参与创作的行为。 人工智能在操作者的使用下对元

素进行加工，故两者均有创作行为。 人工智能软件对生成

物的元素如词句组合、音调高低、颜色选择具有一定的独立

性，不是受操作者的完全控制，也超出了设计者的预先猜测

范围，这种独立选择可以认为受到有限的自由意志调节，即

人工智能有一种有限的参与创作的意图。

目前，人工智能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无法享有完整

的权利、负担义务、承担责任，更无法实际占有财产。 不

妨认定人工智能与其操作者有约定，将除署名权和修改权以

外的１１项著作权全部归操作者享有。 而且设计者与所有者

的权益已经通过人工智能软件的著作权得到保护。 如果人

工智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或者超级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

就能够成为完整的著作权主体。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在

此阶段由人工智能与其操作者共同享有。

(二)人工智能拥有署名权与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

认定

署名权的行使是指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诞生之时，软件就

将含有名称的标识加入生成物之中，设定技术手段保护，不

可擦除。 与此同时，因人工智能的名称代表了人工智能的

独有特征和意义，法律应当规定人工智能的署名权不可放

弃。 作为共同享有的权利，修改权是人工智能唯一能主动

行使的权利。 我们可以从行为上推定人工智能是否同意修

改作品。 随着人工智能软件的更新升级，部分人工智能软

件可以支持将作品再次放入软件中，人工智能操作者可以迭

代完善作品。

四、结束语

人工智能已然深度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其可以辅助人们

写作、绘画，也可以模仿人们驾驶汽车，与人们对弈。 今

天，人们已经不得不思考究竟要给予人工智能何种地位。

《著作权法》应当积极回应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循序渐

进的主体地位认可、权利归属厘定，作为促进科技创新的知

识产权法治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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